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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營養系學生校外實習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100年 2月 1日系務會議通過制訂 

中華民國 114年 2月 10日校長核定修正 

 

一、目的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保健營養系（以下簡稱本系）為落實

本系學生校外實習作業，依據本校「校外實習辦法」第 2條規定，制

訂「保健營養系學生校外實習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實習目標 

(一)營養實習：係為使本系學生符合考試院考選部訂定之「專門職業

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營養師考試規則」與「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高等考試營養師考試實習認定基準」資格，同時透過校外實習可

增進學生的營養專業知識與技能，使其具備結合學理與實務之能

力，並建立正確職業倫理和責任感。 

(二)食品營養與生物技術實習：透過實習提升學生之食品安全、品質

管制和創新研發等實務能力，培養批判思考、問題解決和溝通能

力、強化跨領域合作，以培養具競爭力的專業人才。 

三、實習依據 

    依本系實務實習課程標準，學生須修習營養實習 7學分或食品營養與

生物技術實習 2學分，且成績及格者始得畢業，實習時數與學分數分

別如下： 

實習類別 課程(學分數) 實習型式 時數 

營養實習 

營養實習-基礎實習(1) 校內課程 72小時 

營養實習-社區營養(1) 校外實習 72小時 

營養實習-團膳營養(2) 校外實習 144小時 

營養實習-臨床營養(3) 校外實習 216小時 

食品營養與生物技術實習(2) 實務實習 320小時 

四、實習機構評估 

(一)營養實習：本系校外實習機構之選擇依據考選部「高等考試營養

師考試實習認定標準」之規定辦理。 

(二)食品營養與生物技術實習： 

1.具財政部營業登記核准的食品檢驗公司、生技公司、食品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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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食品公司、藥局等相關事業機構。 

2.政府單位：例如各縣市政府衛生局(所)、食品藥物管理署等。 

3.學術研究單位：本校研究中心或學術單位(非學生專題製作指導

老師之研究室)。 

4.其他相關機構：例如基金會，經系上相關會議評估核可後，始

得依本要點之規定前往實習。 

五、實習媒合與離退 

(一)於學生實習前召開實習作業流程說明會，促使學生瞭解實習作業

程序。 

(二)學生實習前公告各實習機構特性與申請實習之資格等事宜，以利

學生於實習前了解各實習機構應注意之事項。 

(三) 實習機構與學生發生爭議時，依本校「校外實習申訴辦法」辦理。 

六、實習輔導機制 

(一)於學生實習前召開實習說明會，說明實習相關注意事項，期使學

生順利完成實習。 

(二)營養實習期間，由校外實習機構指派具專業知能與實務經驗人員

擔任營養實習臨床指導教師，每位營養實習臨床指導教師至多同

時指導 4名學生。 

(三)食品營養與生物技術實務實習期間，由實習機構指派指導教師。 

(四)學生實習期間，應安排本系教師前往各實習機構完成訪視，並完

成「學生訪視記錄表」，以確實了解學生實習狀況，並增進本系與

實習機構間之交流。 

(五)實習期間，有關學生出勤、請假與排班，需按實習機構之相關規

定辦理。 

七、安全與保險 

本系依教育部規定，於學生校外實習前完成保險事宜之辦理，以確保

學生校外實習期間之安全。 

八、實習計畫 

(一)於學生校外實習前，依校外實習課程內容擬定學生「個別實習計

畫」。 

(二)「個別實習計畫」之制定應有校外實習合作機構參與，並經本系

實習委員會審查通過，且由營養實習臨床指導教師及本系進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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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成效追蹤及考核。 

九、學校與實習機構之合作契約 

教學單位應於學生實習前與實習機構簽訂合作契約，以規範雙方權利

義務，實習學生亦需尊重且配合實習機構單位之相關規定。 

十、實習總成績計算 

學生實習考核表由實習機構評核；實習成果(心得)分享報告之成績由

本系教師或校外專家評核，說明如下: 

實習總成績計算 

評核者 評核項目 百分比 

實習機構 學生實習考核表之成績 90% 

本系教師或校外專家 實習成果(心得)分享報告 10% 

十一、實習效益評估 

(一)應於學生實習結束後辦理學生實習成果分享會及實習檢討會議，

並施行實習滿意度調查，以作為實習規劃改進之參考。 

(二)學生於實習期間表現優異、具特殊優良事蹟者或違反實習機構規

定者，由本系提報學校進行獎懲。 

十二、本要點經本系系務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公告施行，修正時亦同。 

 

 


